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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業務報告 

日 期：1 1 0 年 1 0 月 2 5 日 

報告人：局 長 陳 勇 勝 

壹、前言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貴會第 3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開議，勇勝能在此向貴會報告本局各項財政

工作推動情形及未來努力方向，並聆聽各位指教，至感榮幸。 

祈望貴會能於本次定期大會中審議通過本局所提各項提案，以利業務得以順

利推展，謹代表本局暨所屬機關全體同仁致上最高的敬意及謝意。 

以下謹就本局重要業務執行概況、未來工作努力方向與結語等三部分報告如

后，敬請指教。 

貳、重要業務執行概況 

本局重要業務執行概況，依財務管理、稅務金融管理、菸酒管理、公用財產

管理、非公用財產管理、非公用財產開發與集中支付作業管理等分別報告如后： 

一、財務管理 

本市本（110）年度截至 7 月底歲入預算執行情形 

本年度高雄市地方總預算歲入新臺幣（以下同）1,458.90 億元，截至 7 月

底實收數 803.19 億元，預算執行率 55.05％，詳如下表 

（單位：億元） 

科目 預算數 累積實數數 執行率％ 

稅 課 收 入 (1) 775.24 428.07 55.22 

  地   價   稅 125.00 2.36 1.89 

  土 地 增 值 稅  85.00 49.29 57.99 

  房   屋   稅 106.00 103.46 97.60 

  使 用 牌 照 稅  74.00 71.41 96.50 

  契        稅 19.00 15.18 79.89 

  印   花   稅 10.30 6.66 64.66 

  娛   樂   稅 1.90 0.85 4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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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預算數 累積實數數 執行率％ 

  遺產及贈與稅 13.00 7.15 55.00 

  菸   酒   稅 8.80 4.36 49.55 

  中央統籌分配稅 331.76 166.86 50.30 

  特 別 稅 課 0.48 0.49 102.08 

非 稅 課 收 入 (2) 213.13 85.40 40.07 

  罰款及賠償收入 20.69 11.70 56.55 

  規  費  收  入 57.73 22.41 38.82 

  財  產  收  入 39.32 25.56 65.01 

      財 產 孳 息 18.58 16.73 90.04 

      財 產 售 價 17.81 6.01 33.75 

      財 產 作 價 2.66 2.66 100.00 

      廢舊物資售價 0.27 0.16 59.26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50.42 2.55 5.06 

  捐獻及贈與收入 11.26 4.28 38.01 

  其他收入 33.71 18.90 56.07 

實質收入(1)+(2) 988.37 513.47 51.95 

補助收入(3) 470.53 289.72 61.57 

歲入合計(1)+(2)+(3) 1,458.90 803.19 55.05 

註：截至 110 年 7 月底止汽燃費 3.60 億元。 

主要執行情形分析如下： 

1.稅課收入 

預算數 775.24 億元，實收數 428.07 億元，預算執行率為 55.22％，各稅

分析如下： 

地價稅 

預算數 125 億元，實收數 2.36 億元，預算執行率為 1.89％，係因地價

稅開徵期為每年 11 月份。 

土地增值稅 

預算數 85 億元，實收數 49.29 億元，預算執行率為 57.99％。 

房屋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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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數 106 億元，實收數 103.46 億元，預算執行率為 97.6％。 

使用牌照稅 

預算數 74 億元，實收數 71.41 億元，預算執行率為 96.50％。 

契稅、印花稅、娛樂稅執行率分別為 79.89％、64.66％及 44.74％。 

遺贈稅、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及菸酒稅等皆為中央撥付本市，預算執行

率分別為 55％、50.30％及 49.55％。 

特別稅課 

預算數 0.48 億元，實收數 0.49 億元，預算執行率為 102.08％。 

2.非稅課收入 

預算數 213.13 億元，實收數 85.40 億元，預算執行率為 40.07％，分析如下： 

罰款及賠償收入 

預算數 20.69 億元，實收數 11.70 億元，預算執行率為 56.55％。 

規費收入 

預算數 57.73 億元，實收數 22.41 億元，預算執行率為 38.82％，其中

汽車燃料使用費收入，實收數 3.60 億元，該收入為中央徵收後再分配。 

財產收入 

預算數 39.32 億元，實收數 25.56 億元，預算執行率為 65.01％。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預算數 50.42 億元，實收數 2.55 億元，預算執行率為 5.06％，各局處

作業賸餘將於年底前繳庫。 

捐獻及贈與收入 

預算數 11.26 億元，實收數 4.28 億元，執行率 38.01％，本項係由中油、

台電等回饋各機關及區公所之回饋金，執行率係依各機關請撥情形及

相關回饋規定辦理。 

3.補助收入 

預算數 470.53 億元，實收數 289.72 億元，預算執行率為 61.57％，係中

央依本府各機關工程進度及辦理情形撥付。 

明（111）年度高雄市總預算案收入籌編情形 

1.明年度高雄市總預算案歲入合計數 1,455.98 億元，較本年度預算數

1,458.90 億元減少 2.92 億元，詳如下表 

（單位：億元）

科目 111 年度預算案數 110 年度預算數 增（減）數

稅 課 收 入 (1) 794.91 775.24 19.67 

  地   價   稅 124.00 125.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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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111 年度預算案數 110 年度預算數 增（減）數

  土 地 增 值 稅  82.60 85.00 （2.40）

  房   屋   稅 108.20 106.00 2.20 

  使 用 牌 照 稅  74.20 74.00 0.20 

  契        稅 20.10 19.00 1.10 

  印   花   稅 11.06 10.30 0.76 

  娛   樂   稅 1.93 1.90 0.03 

  遺產及贈與稅 13.00 13.00 0.00 

  菸   酒   稅 9.05 8.80 0.25 

  中央統籌分配稅 350.25 331.76 18.49 

  特 別 稅 課 0.52 0.48 0.04 

非 稅 課 收 入 (2) 208.39 213.13 （4.74）

  罰款及賠償收入 20.88 20.69 0.19 

  規  費  收  入 57.99 57.73 0.26 

  財  產  收  入 24.87 39.32 （14.45）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51.07 50.42 0.65 

  捐獻及贈與收入 12.24 11.26 0.98 

  其他收入 41.34 33.71 7.63 

實質收入(1)+(2) 1,003.30 988.37 14.93 

補助收入(3) 452.68 470.53 （17.85）

歲入合計(1)+(2)+(3) 1,455.98 1,458.90 （2.92）

2.公債及賒借收入 

因總預算案之歲入、歲出差短為 58.94 億元，連同編列之債務還本 40 億

元，以編列公債及賒借收入 98.94 億元弭平。明年度編列之公債及賒借收

入數占總預算案之歲出預算 6.53％。預估至明年度底累積未償債務預算

數為 2,624.54 億元（占舉借上限 76.6％），符合「公共債務法」規定。 

截至本年 7 月底止高雄市各種債務借款情形 

1.「公共債務法」規範每月公告之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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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億元 

債務類別 名稱 金額 合計 

總預算借款及公債 2,285.84 1 年以上 

非自償債務 捷運局捷運建設基金借款 159.17 
2,445.01

未滿 1 年債務 市庫短期借款 38.45 26.65

依「公共債務法」規範每月公告之受限債務合計 2,471.66

註:各縣市依財政部規定公告之受限債務。 

2.依財政部規定公告之非營業特種基金「自償性」債務 

單位：億元 

債務類別 名稱 金額 合計 

高坪特定區開發計畫 27.97 

住宅基金 12.30 

公教輔購住宅基金 0.04 

大眾捷運土地開發基金 210.84 

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72.25 

市有財產開發基金 4.80 

自償性債務 

平均地權基金 100.43 

428.63 

註:自償性債務係指將來有特定財源可供償還。 

3.營業基金與清理基金借款 

單位：億元 

債務類別 名稱 金額 合計 

輪船公司營業基金 7.77 
營業基金 

動產質借所營業基金 0.11 

清理基金 公車處清理基金 196.87 

204.75 

註：動產質借所營業基金有營業累積盈餘，舉借透支借款係為營業周轉之用；另公車處清

理基金於 103 年已編列 50 年債務清理計畫送經議會審議通過。 

高雄市政府開源節流措施 

1.109 年度可量化之開源節流措施執行成果為 383.49 億元，包含開源 365.69

億元及節流 17.80 億元，主要包括「積極向中央爭取建設經費補助」317.37

億元、「加強市有財產管理及開發」19.41 億元、「落實執行欠稅催徵

及稅籍清查作業」14.06 億元、「各機關結合業務推動開源措施」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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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等。 

2.109 年度並完成高雄市凹子底地區停 5 用地新建營運移轉案與開發商簽

訂契約、戶政事務所由 33 所整併為 18 所、辦理第 77 期及第 82 期市地

重劃區抵費地標售、促成廠商新增投資計 22 案、輔導交通局等 20 個機

關將保管金專戶存管款項繳納入集中支付等具體成果。 

3.本年度本府開源節流措施年度作業計畫已於本年 3 月 29 日函頒各機關

積極辦理，主要內容包括開源部分「積極向中央爭取建設經費補助」、

「加強市有財產管理及開發」、「辦理市地重劃創造市庫收益」、「引

進民間資金參與地方建設」、「積極辦理國內外招商促進本市經濟繁榮」

等工作項目，節流部分「組織整併」、「改制直轄市之員額管理措施」、

「減少教育人事費用支出」、「檢討機關業務委外經營」、「加強預算

審查與執行及嚴格控制經費支出」、「加強財務管理，節省利息支出」

等工作項目。 

4.本年截至 8 月底執行成果包括前金區新田路自強三路口商業區及舊圖

書總館市有地設定地上權 2 案已於 3 月份簽約，合約期間權利金分別為

2.62 億元及 3.03 億元、租金收入為 1.08 億元及 1.51 億元，另本市首宗

捷運土地聯合開發案「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橘線 O4 站土地開發案」已

於 8 月 27 日簽約，預計完成後市府可分配權益價值約 27 億元。 

二、稅務金融管理 

稅務管理 

1.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提供稅務協助 

查定課徵之娛樂稅，本年 5 月 15 日至 7 月 26 日主動停徵；7 月 27 日

起至 12 月 31 日止，復業者減半徵收，繼續停業者，仍主動停徵。 

業者受疫情影響致停（歇）業或營業面積縮減，主動（輔導）由營業

用稅率 3％，改按非住家非營業用稅率 2％，或其他住家用稅率 1.5％

課徵房屋稅。 

對停駛車輛主動辦理使用牌照稅退稅（停徵） 

受疫情影響可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稅。 

2.稅捐稽徵及清理欠稅情形 

本市本年度市稅預算數 421 億 6,800 萬元；本年度截至 7 月底止，實

徵淨額累計 251 億 8,403 萬元達成率 59.7％。 

督導本市稅捐處積極加強清理欠稅，本年度截至 7 月底止，清理欠稅

累計徵起 6.34 億元。 

金融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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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用合作社業務管理 

督導本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強化資本結構，提升資本適足率，提足備抵呆

帳，降低逾放比率，建全財務結構，另督導其加強監事會職能，建立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度，以防弊端。 

2.農漁會信用部管理 

為促進農、漁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漁民生產收益，輔導本市農漁會

信用部提供其資金需求，本年 7 月底放款金額 1,084.54 億元較 109 年

同期 996.63 億元增加 87.91 億元。 

為健全地方金融安定、保障存戶權益，積極輔導農漁會信用部改善財

務業務狀況，加強內部控制，強健經營體質，並持續督導辦理不良放

款之催理。截至本年 7 月底逾放比率較 109 年同期計下降 0.024％，

逾放情形已持續改善。 

持續輔導受專案列管之農漁會信用部，除每月檢討逾期放款案件催理

進度，另按季召開會議輔導改善，及依計畫時程積極執行，以改善經

營體質，確保存戶權益。並請該等農漁會按月訂定當年度備抵呆帳提

列目標，儲備風險承擔能力，強化財務結構，以因應未來景氣變動。 

3.高雄銀行公股股權管理 

市府所投資高雄銀行，109 年度董事酬勞，本府公股股權代表計分配

823 萬餘元，已於本年 6 月 4 日發放並繳庫。 

因應疫情影響，特請高銀推出自辦紓困方案「齊心防疫 2.0」貸款，

截至本年 7 月底止，核准戶數 228 戶，核准金額 1.76 億元，協助本市

在地微型企業挺過疫情。 

持續促請本府公股股權代表督導該行積極拓展放款業務、推展財務管

理、加速催理不良債權、撙節各項費用支出及強化員工服務品質，以

提升營運績效。 

4.動產質借所管理 

督導動產質借所以低利率提供市民短期融通資金，並以服務為宗旨，

依照相關法令辦理質借業務，現行質借放款利率：一般民眾為月息

0.9％，本市低收入戶為月息 0.6％。 

本年度截至 7 月底止，總收質人次 1 萬 5,462 人，收質件數 4 萬 7,675

件，總貸放金額為 5.56 億元。 

三、菸酒管理 

菸酒查緝情形 

1.依本年度菸酒查緝抽查計畫，應抽查菸酒製造業、進口業、批發買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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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或使用未變性酒精業者共 488 家，截至 7 月底止共抽檢業者 270 家，

執行率 55.33％。 

2.本年查獲涉嫌違反菸酒管理法案件截至 7 月底共 253 件，查獲違規菸品

累計為 920 萬 7,885 包，市值為 6 億 7,034 萬 9,972 元；查獲違規酒品累

計為 9 萬 8,934 公升，市值為 947 萬 1,199 元。 

菸酒專案查緝績效 

1.配合財政部本年春節前全國同步查緝私劣菸酒專案，經評定查獲私劣酒

品績效為全國第 1 名。 

2.配合財政部本年第 1 次不定期全國同步查緝私劣菸酒專案，經評定查獲

私劣菸品績效為全國第 3 名；查獲私劣酒品績效為全國第 1 名。 

菸酒管理宣導 

1.動態方面 

執行民眾法令宣導（5 場次）、業者法令宣導（85 場次）合計宣導 90

場次，人數約 2,600 人，主動積極規劃朝多元化方式進行，如針對傳

統市場、社區團體與基層民眾擴大菸酒法令常識宣導，透過有獎徵

答、問卷或宣導摺頁等方式進行宣導，讓民眾更瞭解菸酒管理法相關

規定。 

積極配合中央及市府各機關舉辦之各項大型市政宣導活動，如結合財

政部高雄國稅局所屬稽徵所舉辦本年統一發票推行暨「稅務 fun 很

大」、「購物消費用載具，一起來 go 孔廟趣」租稅宣導活動、教育

局舉辦「攜手企業.友善家庭－家庭教育送到職場」慶祝 515 國際家庭

日暨慈孝家庭楷模頒獎/全家闖關/音樂會」等活動，透過書面文宣、

大型看板版面印製宣導標語及前往現場設攤等方式宣導菸酒法令。 

2.靜態方面 

透過各大報章雜誌宣導不得以自動販賣機、郵購、電子購物等方式販

賣或轉讓菸酒品等相關菸酒法令。 

委託廣播電台及網路媒體製播菸酒法令宣導內容，針對不同族群呼籲

民 眾 勿 購 買 來 路 不 明 菸 酒 品 及 網 路 不 得 販 售 菸 酒 品 等 相 關 菸 酒 法

令，提升民眾對菸酒常識的認知。 

結合本府交通局利用本市公車候車亭製作 8 座廣告宣導看板，強化民

眾對菸酒法令認知並配合財政部宣導最新菸酒法令。 

委外印製宣導海報函送本市社區發展協會協助張貼並向社區民眾宣

導，以擴大宣導層面與效益。 

委外製 作菸 酒法 令宣 導紅 布條 刊掛 於本 府環 保局 所屬 環保 清潔 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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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向往來民眾宣導菸酒法令。 

置放宣導摺頁於本市稅捐處暨分處及動產質借所，向往來洽公民眾宣

導，以擴大宣導效益。 

私劣菸酒銷毀 

本年度辦理銷毀當（或以前）年度已裁處沒入或判決沒收確定私劣菸酒截

至 7 月底共 4 場計 36 案，計銷毀菸品 184 萬 4,810 包。 

四、公用財產管理 

市有財產量值 

截至本年 7 月 31 日止，帳面總值 3 兆 4,437 餘億元。（詳如附表） 

高雄市市有財產統計表 

財產種類 單    位 公用財產 非公用財產 合計 百分比

數量(筆) 109,864 10,628 120,492 

面積(公頃) 7,609.781581 986.485613 8,596.267194 土  地 

價值(元) 3,254,805,115,657 67,270,174,761 3,322,075,290,418 

96.47％

數量(筆) 5,107 0 5,107 

面積(㎡) 4,404,698.63 0.00 4,404,698.63 土地改良物 

價值(元) 9,076,329,068 0 9,076,329,068 

0.26％

數量 8,521 233 8,754 

面積(㎡) 12,779,658.56 114,493.79 12,894,152.35 
房屋建築及

設備 
價值(元) 76,330,097,334 151,523,890 76,481,621,224 

2.22％

機械及設備 價值(元) 7,757,290,866 5,618 7,757,296,484 0.23％

交通及運輸

設備 
價值(元) 14,260,914,375 0 14,260,914,375 0.41％

什項設備 價值(元) 4,334,627,748 0 4,334,627,748 0.13％

有價證券 價值(元) 556,427,010 9,036,406,110 9,592,833,120 0.28％

權    利 價值(元) 126,175,702 0 126,175,702 0.00％

其    他 價值(元) 0 0 0 0.00％

合    計 價值(元) 3,367,246,977,760 76,458,110,379 3,443,705,088,139 100.00％

說明：一、資料基準日：本年 7 月 31 日 

二、土地以公告現值入帳 

三、公用財產：包括公務用、公共用及事業用財產 

辦理公有財產檢查 

為瞭解各機關經管公有財產管理使用及收益情形，健全財產管理制度，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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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年度檢查計畫辦理實地訪查，本年上半年度完成檢查 20 個機關學校，

並將缺失函送各機關檢討改進，下半年度預計檢查 10 個機關學校。 

優化「高雄市市有財產管理資訊系統」 

要求各機關學校將經管財產納入「市有財產管理資訊系統」執行管理相關

作業，並即時改進系統缺失。 

辦理財產管理教育訓練 

為加強各機關學校財管人員對市有財產管理法令及資訊系統操作之熟悉

度，舉辦教育訓練，將於 11 月辦理本年度財產管理線上業務講習，參訓

總人數計 280 人。 

活化閒置財產 

為活化市有閒置財產活化，宣導市有不動產出租，增裕市庫收入，並配合

政策目的媒合借用，截至本年 7 月 31 日止，各機關不動產出租 506 件，

年租金收入約 1 億 5,222 萬餘元；借用 412 件。 

促進資源再利用 

為使市有財產使用效益最大化，辦理各機關無使用需求堪用動產之移撥作

業，以達物盡其用目的，本年截至 7 月 31 日止動產移撥計 289 筆，金額

約 1,676 萬 5 仟餘元；宣導各機關報廢後財物運用「網路拍賣」交易平台

標售，提高變賣金額增裕市庫收入，本年截至 7 月 31 日止拍賣成交金額

約 394 萬元。 

五、非公用財產管理 

本年度一般市有非公用土地管理情形 

1.出租：截至本年 7 月底承租戶共 3,115 戶、租金收入共計 1,542.6 萬元。 

2.占用：截至本年 7 月底占用戶共 1,703 戶、使用補償金收入共計 916.5

萬元。 

3.出售：截至本年 7 月底市有非公用土地讓售售價收入（含新草衙專案）

共計 7 億 142 萬元。 

本年市有非公用土地被占用，拆除地上物收回土地情形截至本年 7 月共計

收回左營區左西段 228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1,409.24 平方公

尺，公告現值約 2,996 萬元。 

新草衙專案執行情形 

高雄市新草衙地區土地處理自治條例至 109 年 6 月 12 日施行屆滿，期間

經扣除重複送件案件，新草衙地區市有土地總列冊管理計 3,104 戶。累計

申購案件共 2,154 案（2,801 戶）4,152 筆，面積 17 萬 8,718 平方公尺。截

至本年 7 月底已完成讓售審理程序者共 2,030 案（2,633 戶）4,060 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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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17 萬 1,361 平方公尺，挹注市庫地價款新臺幣 56.7 億元（含產權移轉

53.7 億及繳款中 3 億），僅餘 12 案審理中。列管情形：申購者 2,801 戶，

承租者 89 戶，正常繳納使用補償金（含分期）者 156 戶，納入正常管理

達 9.8 成（98.13％）。 

六、非公用財產開發 

市長上任後為更有效推動促參案件，將現行「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協調推

動小組」變更為「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型式，聘請熟悉促參

實務及市場行銷之外部專家委員提供諮詢，使各招商案招標條件更符合市場

需求，提高民間機構投資高雄意願。 

本年各機關辦理之促參及土地開發案績效分述如下： 

1.已簽約之開發及促參案件共 3 案，民間投資金額預估 58.03 億元。 

2.評選、議約及簽約準備中之開發及促參案件共 3 案，民間投資金額預估

20.68 億元。 

3.公告中及預計公告招商之開發及促參案件共 5 案，民間投資金額預估

558.07 億元。 

4.獲財政部核准促參前置作業費補助計 3 案，同意補助金額 765 萬元。 

未來各機關將持續積極辦理促參及土地開發案，後續辦理中之促參案計

14 案，民間投資金額預估 54.53 億元，辦理中之開發案計 12 案，民間投

資金額預估 385.69 億元辦理中促參案件。 

七、集中支付作業管理 

支付資料複核、簽放作業 

本年度截至 8 月底止支付筆數共 22 萬 2,224 筆，支付淨額 2,748 億 2,018

萬 1,334 元。 

賡續宣導通匯存帳作業，以降低市庫支票簽發張數 

本年度截至 8 月底止存帳付款比率提升至 99.46％，較去年同期增加 0.08％。 

參、未來工作努力方向 

一、督促各機關積極推動各項開源措施及提出具體「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法建議 

，籌措市政建設財源。 

二、督促各機關積極爭取計畫型補助款，以支援市政建設。 

三、關注市場利率走勢，靈活運用借款及公債發行整理市府債務，以降低市府利

息負擔。 

四、強化稅捐徵收，精進稅捐稽徵措施，落實租稅公平，以挹助市政建設財源；

賡續提供優質納稅服務，提高為民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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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督促市府公股股權代表督導高雄銀行，精進各項獲利策略，強化資本結構，

及賡續督導基層金融機構強化經營體質，以健全財務結構、保障存戶權益。 

六、持續與協助查緝機關保持密切聯繫與合作，加強查緝私劣菸酒，保障市民健

康與權益。 

七、適時修訂財產管理法令規定，提升行政效率及彈性，並強化「高雄市市有財

產管理資訊系統」支援決策功能。 

八、為配合施政需要、增加市庫收入，積極清查盤點各機關學校閒置空間，活化

媒合使用或出租。 

九、積極輔導非公用土地占用戶承租及承購，落實管理並充裕庫收。 

十、加強催收積欠之租金及使用補償金，必要時訴請返還市有土地，提升管理績效。 

十一、擔任本府促參窗口，協助各機關積極推動促參案件，運用民間創意與資金

提供更優質公共建設及服務。 

十二、協助各機關運用設定地上權、標租、都市更新、捷運聯開等方式辦理市有

不動產多元開發利用。 

十三、積極宣導及推動通匯存帳作業，提升存帳付款比率，強化支付系統安控，

以確實提供快速、安全、便民之付款服務。 

肆、結語 

面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影響，穩健的財政是高雄

市民生活與經濟復甦之重要後盾，同時為落實市府推動產業轉型，打造以人為本

的綠色交通建設，增加青年就業機會並有效降低空汙，促成城市轉型與產業升

級，均須仰賴健全之地方財政。 

展望未來，為達「以財政支援建設，以建設培養財政」，本局督促各機關推

動各項開源節流措施並爭取計畫型補助款，以籌措市政建設財源，並靈活運用財

務調度，減輕市府債息負擔，強化稅捐稽徵措施，落實租稅公平，以及活化運用

各機關學校閒置空間，提升行政效率，同時透過擴大民間參與投資公共建設量

能，運用市有不動產多元開發利用等財政措施，優化高雄整體經濟環境，強化市

府理財效能，俾利創造最大財政效益。 

因應市府各項防疫紓困措施，本局將持續努力創造財源，恪遵財政紀律，厲

行開源節流，推動各項財政興革措施，達成健全財政，推動永續政務之目標，尚

祈貴會續予支持協助，並懇請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女士、先生繼續賜教與鼓勵。 

敬祝各位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大會圓滿成功謝謝！ 


